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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

強化投資人
保護

完備代表、
解任訴訟

促進公司
治理



沙盒實驗 試辦機制

創新業務涉及法律、法規
命令禁止事項

申請對象未有限制

實驗期間1至3年

相同或相似創新業務只開
放1家實驗

代表訴訟

 當公司經營階層涉有重大損
害公司行為或不法情形時，
投保中心得請求法院裁判解
任其董事或監察人職務，維
護股東權益。

解任訴訟
當公司的權益受到不法侵
害，公司卻怠於請求賠償
時，以投保中心自己的名
義起訴，將獲得之賠償歸
於公司的一種訴訟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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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-1

完備起訴範圍
 將興櫃公司、外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的董事或監察人，納
入投保中心提起代表、解任訴訟的範圍

 明訂對操縱市場、內線交易或詐欺等破壞交易秩序之行為，
投保中心得提起代表、解任訴訟

 尚未判決確定之代表、解任訴訟事件，適用修法後之規定。

明確起訴事由

程序從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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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-2

解任訴訟

 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

 經裁判解任確定後，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
司之董事、監察人

代表訴訟

 對公司「已卸任」董事或監察人得提起代表訴訟

 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償責任之經理人得合併起訴



修正後有何效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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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失格之董事、監察人，經裁判解任確定日起3
年內不能擔任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

避免不適任之董事、監察人藉由改選或辭任等方式，

重新擔任董事、監察人規避法律追訴之情形


